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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「臺中市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 

專案小組會議紀錄（第 3場）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5 年 7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劉召集人玉山 

肆、出列席人員：（詳如簽到表） 

伍、各出列席人員意見：（公民團體意見，如附件一；本會委員及

各機關意見，如附件二） 

記錄：施雅玲、陳俞安 

陸、會議結論： 

一、【問題 2-2】國土保育議題─環境敏感地區第 1 級及第 2 級

之項目、區位、相關發展策略 

（一）本計畫（草案）所列環境敏感地區第1級及第2級之項目、

區位、面積及其相關法令規定，請臺中市政府依據本次

與會委員、機關及團體所提意見再行檢視修正，並送交

作業單位另案洽請各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；至尚

未公告或非屬環境敏感地區項目，如經臺中市政府評估

納入計畫內容，請標示引用來源等相關資訊（如研究案

階段性成果或研究報告及時間等），以供納為後續規劃

參考。 

（二）本次臺中視政府所提補充資料，業已納入全國區域計畫

之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，原則予以確認，

請配合修正計畫草案相關內容。 

（三）本計畫（草案）涉及都市計畫範圍內之第1級及第2級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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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敏感地區分布情形，及各該都市計畫後續辦理檢討變

更之相關事項（包含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更或土地使用

管制規定等），本次會議未及討論，移至下次（第4場）

專案小組會議續予討論。 

二、本次會議未及審議【問題 5-1】及【問題 5-2】，移至下次

（第 4場）專案小組會議續予討論。 

三、其他 

（一）請臺中市政府就後續排定議題，邀相關局處共同出席與

會，俾明確回應與會團體及委員意見。 

（二）考量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刻正辦理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程

序，本案（草案）內容如有引敘該修正案相關內容，後

續應配合該案進度動態修正。 

（三）關於本次與會公民團體建議於臺中市召開專案小組審查

會議乙節，請作業單位評估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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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公民團體發言摘要（或書面意見） 

一、中科汙染搜查線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會議紀錄處理程序問題 

感謝主持人重視公民的聲音，更感謝綜計組人員克

服萬難，趕在今會中發放 7/4 及 7/15 兩次會議紀錄。但

仍有兩項不足，是可進步空間： 

1.紀錄內未附上簽到表；我們非常在意臺中市府派那些人

員列席。 

2.紀錄未及時上網公告。 

（二）臺中市政府代表人員層級問題 

1.7/4 及 7/15 兩次會議，臺中市都發局及工程顧問公司

等少數人員，代表計畫提案方出席，但中央政府各部

門有大量列席人員。依據會議通知單所列「討論問題

涉及權責單位一覽表」，國土保育議題就排了 23個單

位，海岸及海域議題也排了 15個單位。 

2.因此，要求臺中市長指派副市長級代表出席，帶領與當

次議題相關局處主管，一起與會參加討論跟說明。否

則，都發局如何進行跨部門意見整合？當然，如果市

府不打算回應委員及公民的提問，確實也不必做什麼

意見整合，那就現狀維持下去吧。 

二、主婦聯盟臺中分事務所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中部地區因臺中火力發電廠、六輕、中火、中龍鋼鐵等

重大工業發展，用電及環境污染問題已十分嚴重。計畫

中將再增設塗城、大里、太平、坪林等超過5515公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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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區，請問如何處理這些問題？計畫設計是否應考量

環境承載？ 

（二）目前臺中重大工業區的廢污水排放並未做好確實的管

理，嚴重污染農地，在民間團體的關切下，做了引流管

排放至海中，這些污染物透過食物鏈仍會回到人類身

上，工業發展是臺中市發展的重要方向嗎？ 

（三）臺中自古是大甲溪河床，地下水源豐沛，先民生活乃逐

水而居，臺中公園迄今仍可輕易尋獲史前瓦片，筏子溪

沿岸有惠來遺址、安和阿媽，七期建案開發，挖掘到許

多史前遺跡。簡報第27頁對於中市的聚落保存區調查居

然是「無」，應再加強文化資產的資料搜集，不妨多訪

問在地耆老(如黃慶聲老師)，再做詳細規劃。 

（四）臺中有文化城美稱，本身有豐沛的歷史資產，請揚棄經

濟掛帥的思維，朝文史發展，讓臺中成為真正的文化城。 

三、大肚山學會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臺中市區域計畫內容，除了大量新增產業園區外，關於

保育與其他面向的規劃，完全空洞無內容，不像是直轄

市的區域計畫，整份計畫像是產業園區計畫。如此偏狹

的城市空間計畫，我們堅決反對。 

（二）其中清泉崗機場周邊規劃1528公頃產業園區，很不適

合，因為： 

1.生態方面： 

(1)這裡是一級保育動物草鴞的棲地，也是全臺原生基因

純度最高的環頸雉棲地。 

(2)氣候變遷下，臺中市夏天熱死人、冬天空氣毒死人；



5 

乾旱缺水、大雨洪災，維護這些農業土地具有調解氣

溫、淨化空氣、補注水源、減緩洪峰等功用，應全部

維護住，不應變更為產業園區。 

2.農業方面： 

(1)臺灣糧食自足率約 34%，在糧食危機發生時，國外糧

食無法進口下，國人每天僅能飽食一餐。為避免國民

飢餓危機，農地都應該好好維護住。 

(2)水稻田每公頃一期產值約 15 萬；清泉崗周邊的旱作

如花生，每公頃一期產值約 46 萬。市政府說要保護

優良農地，不應該將清泉崗周邊農地規劃為產業園

區，這些三倍水稻田產值的旱田，應該要加緊保護。 

(3)而且，水稻田耕作需要大量灌溉水，清泉崗周邊的旱

作，並未使用公共灌溉水源，在氣候變遷，缺水危機

隨時可能發生的情況下，更應該好好保護這些優良農

地。 

3.空污嚴重： 

(1)臺灣空氣品質不良，106年 1月 1日起臺中市將列為

三級空品防制區。 

(2)列為三級防制區後，既存污染源要削減排放量，且環

保署要求臺中市必須在年底前提出空氣汙染防制計

畫，提出未來減量方式。 

(3)新增產業園區，除了減少可以淨化空氣的綠地面積，

可能直接排放空污外，也將增加電力使用，因而加劇

空污，影響生活品質與國民健康。 

4.水源不足不穩： 

(1)據水利署資訊(http://www.wracb.gov.tw/ct.asp?xIt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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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910&CtNode=903&mp=6)臺中地區目前需求量為每

日 140萬噸，供水量為每日 140萬噸，主要水源為大

安溪鯉魚潭水庫供應 70萬噸，大甲溪石岡壩供應 70

萬噸。 

(2)目前的供水量恰好夠用，但氣候變遷的影響下，一旦

發生旱災，供水量將產生危機，反對再增加中部的產

業園區規模。 

四、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程序問題：要求內政部以全國區域計畫核定版審議臺中

市區域計畫 

目前全國區域計畫已在內政部審議通過，內政部要

求臺中市政府依照目前最新版本(105 年 3 月版)的全國

區域計畫擬定臺中市區域計畫，但民眾仍拿不到這個版

本，請內政部即刻上傳公開讓民眾有所依據。若全國區

域計畫政策環評後，仍有修正的部分，內政部應要求臺

中市政府依照全國區域計畫核定版再做修改，否則全國

區域計畫好不容易過了，但身為上位計畫的全國區域計

畫竟然來不及指導唯二闖關的新北市與臺中市區域計

畫？那麼全國區域計畫生效實施意義在哪？全國區域計

畫核定版要能指導地方區域計畫，才算是完成這個拯救

臺灣的偉大任務啊！ 

（二）國土保育環境敏感地區問題 

1.要求臺中市政府公告另五處活動斷層，並列入一級環境

敏感地區管制開發： 
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已公布臺中市存有七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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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一類活動斷層(過去一萬年內曾活動的斷層)」──

車籠埔斷層、三義斷層、大甲斷層、鐵砧山斷層、屯

子腳斷層、清水斷層、大茅埔‐雙冬斷層—依據「實施

區域計畫建築管理辦法」，「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，

當地縣市政府得劃定範圍予以公告」，為何七處活動

斷層裡臺中市政府只「選擇」公告車籠埔斷層與三義

斷層？不公告就等於不存在嗎？又為何車籠埔斷層被

列為一、二級環境敏感地區，三義斷層被列為二級環

境敏感地區？其他五處活動斷層呢？要求臺中市政府

立即公告另五處活動斷層，並皆列入區域計畫一級環

境敏感地區管制開發。就算無法即刻公告，也應列入

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內，為之後公告可能做說明與規

劃。 

2.資源利用敏感的「優良農地」與「良好農地」分類管制

不明 

臺中市政府將「優良農地」列為一級環境敏感地

區(簡報 18)，「良好農地」列為二級環境敏感地區(簡

報 19)，但是何謂「優良農地」？指哪些農地？在哪裡？

又何謂「良好農地」？此分類定義不明，且為何「土

地使用指導原則」皆相同，那麼一級或二級環境敏感

地的指導差別在哪？ 

3.要求臺中市政府區域計畫議題相關局處出席並進行回

復： 

根據農業發展條例第 8條： 「主管機關得依據農

業用地之自然環境、社會經濟因素、技術條件及農民

意願，配合區域計畫法或都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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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定，擬訂農地利用綜合規劃計畫，建立適地適作模

式。」且應「至少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」，為何臺中

市政府沒有擬出「農地利用綜合規劃計畫」？臺中市

區域計畫涉及農地議題，臺中市政府卻不需要跨局處

整合，要求農業局對此擬出規劃，並回應相關問題，

此區域計畫如何能完備並確實執行？ 

五、守護神岡聯盟 

（一）目前已知沙鹿地區之拍瀑拉族及神岡地區之巴宰族要求

正名，如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，將影響傳統領域公告

結果，故建議區域計畫應就此類涉及原住民族文化敏感

地區納入環境敏感項目考量；此外，以神岡為例，如社

頭遺址、舊社遺址等皆未見納入計畫內容，請臺中市政

府補充。 

（二）以淹水潛勢區為例，民眾所關注並非法令之相關限制，

而是實際上是否影響民眾生活及權益等；如日前淹大水

的繼光街，並非屬淹水潛勢地區，亦非屬環境敏感地

區。或如斷層兩側一定範圍災害風險高，卻劃設為產業

專用區，若有地震將有重大生命財產之損失。故相關規

劃內容應再予檢視調整。 

（三）以清泉崗之開發為例，當地已開闢砂石車專用道，惟仍

難以兼顧道路及用路人安全，雖屬執行層面問題，基於

政府一體，仍應請臺中市政府妥予處理。 

六、地球公民基金會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臺中市區域計畫的國土保育議題，除了盤點全國區域計

畫修正案中所指定，已有法規依據的第一、二級環境敏



9 

感地區項目與法規限制外，建議應依臺中市自身狀況與

條件，去調整、指定法規尚未及區別或公告的潛在災

害、生態、文化景觀、資源利用敏感區位，及臺中市自

己的相應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。譬如，以災害敏感為例，

地質法上的地質敏感區在全國區計並列為第2級環境敏

感區第一項，然而，或許達觀雙崎一帶，或梨山周邊台

8及台7甲沿線的大規模崩塌潛勢區、淺層岩屑崩落應被

不同地看待；對中游土石流潛勢地區的土地利用現況、

應有規範或此三區要分別引進、協助利用轉型的農業林

業水保部門資源也各不相同。又或者雖然臺中市僅有兩

處已公告的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與一處公告適用建築

管理的活動斷層兩側一定範圍，但實際上地調所公布的

研究報告，臺中計有七處以上確知10,000年內有活動紀

錄的第一類斷層，儘管尚未逐一依地質法公告，卻應及

早規劃應對，納入考量。 

（二）承上，類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、海岸管理法下一、二

級海岸保護區及防護區、烏溪流域特定區域計畫、流域

綜合治理計畫下譬如大肚山東麓上游坡地集水區整體

調查規劃…等，已有初步定位或規劃成果，或者實際上

就是應由臺中市政府進行規劃的項目，應納入的計畫配

合與協調執行內容。例如烏溪流域已有明確之烏溪流域

特定區域計畫針對烏溪溢流分攤風險明確指認出四種

不同區位，分訂不同之土地使用原則。該案之建議報告

與本案之規劃內容似高度矛盾，譬如烏日市區在該計畫

中屬高溢流分攤風險區，明確建議烏日地區不應新增或

擴大都市計畫。在國土保育的思維下，臺中區計應參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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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研究結果進行配套規劃，而非堅持進行擴大都市計

畫。 

（三）有關未來和平區可能位於環境敏感區，在進行環境敏感

區土地議題上，應朝目前全國國土計畫所規劃的「原住

民特定區域計畫」以及「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

進行，而非單以環境敏感區位進行考量。 

（四）在文化敏感區位中，原住民族傳統領域包含許多祖靈聖

地與祭儀場所，應列入增加考量，並應參照原住民族委

員會既有之原住民傳統領域調查報告，指認原住民傳統

領域範圍，並考量其文化敏感性。 

（五）在生態敏感區位中，隸屬海岸管理法的二級海岸保護區

乃是由縣市政府劃設並公告，本計畫既為臺中市政府區

域計畫，在此階段便應在市政府的權責下對未來可能劃

設之二級海岸保護區提出規劃，而非僅列出原則性之宣

示。 

（六）投影片p.14中圖資邊界明顯錯誤，請勘誤。 

（七）國土保育的各種區位中常與其他發展區位緊鄰，如斷層

帶緊鄰產業用地用地，水庫集水區上遍布著農業用地

等，如此區位目的之衝突如何在本計畫中進行整體之規

劃與調和。 

七、臺灣水資源保育聯盟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臺中市區域計畫不應放任一級環境敏感地區繼續開發，

尤其「福壽山農場新建賓館計畫」。明明已在德基水庫

水庫集水區範圍，又是山崩地滑地區，所以中央公告施

行「國土計畫法」，地方政府卻不實行，還贊成開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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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在是地方與中央不同步的大問題。 

（二）福壽山賓館案又是非都市土地中之山坡地保育區，又抽

800米深的井，而臺中市又是公告的「地下水補注區」，

如何真正顧好國土保育？希望臺中市區域計畫直接規

定此區不應開發。 

（三）此區也是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，實在不應任意開發，

且是臺中市區域計畫應將範圍明顯標示、規劃出來。 

八、臺灣環保聯盟 

（一）福壽山賓館案審查時，有委員以「這是區域計畫法最後

一個開發案」或經濟發展等理由為由，勉強同意通過。

亦有委員因不同意開發，而不願意出席，但在此敬告委

員們，您的意見權重相較環保團體而言是很高的，因此

不應因反對開發就不出席，反而更該堅定的表達您的聲

音。 

（二）國土計畫法通過後，多數縣市的區域計畫皆暫停或終

止，欲重新依國土計畫之標準擬定。然臺中市及新北市

卻仍續辦，讓人不禁質疑是為了要在區域計畫轉為國土

計畫的過渡期間強渡關山，請委員們務必在過渡時期擔

起把關的責任。 

（三）請中央從嚴審核福壽山賓館擴建案，不應允許該案抽取

800公尺深之地下水。 

九、臺中城市發展田調團 

經濟部水利規劃所訂有「淹水潛勢圖製作及測試手

冊」，該所並對臺中地區三大溪流已有相關基本調查數據及

流域規劃等相關內容，就環境敏感地區淹水潛勢部分，請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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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政府將前開資料納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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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本會委員及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

一、劉召集人玉山 

請臺中市政府依據與會團體及委員意見，逐案研擬回應

處理情形，並適度納入計畫內容修正及補充。相關回應處理

情形請於接到會議紀錄三週內函送予作業單位，俾便公開。 

二、戴委員秀雄 

（一）區域計畫主要功能為目的事業政策協調平臺，及指導土

地使用，是以，本次會議相關公民團體所提「福壽山賓

館擴建」開發個案、甚或平埔族正名等議題，尚非本計

畫應處理範疇，應先予釐清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計畫之擬定公告，最終應回應區

域計畫法第15條及第15條之1規定，由土地使用主管機

關辦理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變更，依其編定結果

管制，以及指導都市計畫檢討變更為適當使用分區。是

以，若計畫制定得宜，明確界定應予保育及可開發地

區，將可避免開發蔓延，落實國土保育，故在國土計畫

尚未明朗化的過渡時期，實應對臺中市政府願意持續辦

理臺中市區域計畫予以肯定。 

（三）區域計畫的核心應為「土地使用指導」，即「土地怎麼

管（各地區的分區、用地變更指導）」，故區域計畫即

應就「是否變更、應變更為何種分區」等予以明確指導，

請臺中市政府就各類環境敏感地區補充相關土地使用

指導原則，而不應僅列出法條或僅以「依當地現況變更

分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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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如以車籠埔斷層為例，若依地質法之規定，涉及「地質

敏感區（活動斷層）」者，應於開發前鑽探，但並未規

定斷層經過之都市計畫或非都市土地分區及用地別是

否需要配合變更，而區域計畫可就斷層經過地區之土

地，提出使用分區如何調整、其區位及規模等相關規

定，建議臺中市政府補充相關論述。 

（五）建議臺中市政府就既有歷史遺址、自然資源等資料進行

檢視，並就各該資源具保護價值者，評估納為本計畫環

境敏感地區或給予適當指導事項。 

三、賴委員宗裕 

（一）就補充資料「國土保育議題」書寫內容建議： 

1.第 3頁第一節第一段第四行略以「以下將依據該計畫之

指導，說明劃設目的、分布與未來土地使用管理與變

更建議原則」，但並未寫到「劃設目的」等相關內容，

缺乏對未來管理及變更建議的說明，請再予補充。 

2.第 3 頁標題「（一）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」與第 4 頁標

題「（二）各項環境敏感地區分布及土地使用指導原

則」混淆，請再予釐清各項標題欲呈現內容。 

（二）就簡報內容建議： 

1.簡報表格內之「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」，皆僅列出該環境

敏感項目涉及之管制法令、法條，因法條適用對象為

全國，並未就臺中市研訂「因地制宜」之管制（如東

勢區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應不同於太平區），請再予

釐清，並補充相關論述。 

2.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已明定「限制原住民族利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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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土地及自然資源時，應與原住民族、部落或原

住民諮商，並取得其同意」，考量原住民族土地多位

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「如何兼

顧保育與原住民族土地使用」及原住民族土地分布區

位等議題，適度增補相關說明。 

3.簡報第 18 頁有關優良農地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略以

「農業用地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時……應先徵得

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」，似隱含農地資源分級分類中

屬第一種農業用地者，允許變更為非農業用地。請臺

中市政府再予釐清，並補充說明對於該類土地之使用

指導。 

（三）環境敏感地區的劃設必然會伴隨不同程度的禁止或限制

開發，請補充說明因禁止或限制開發所產生之影響，有

無整體性的處理原則。 

（四）本案（草案）第1-3頁所列三項計畫目標，其中「規劃

適性適量、生態保全」涉與環境敏感地區有關，惟指導

性似有不足，該目標與「國土保育」及「環境敏感地區」

之關係，及其計畫內容之關聯性為何？請補充說明具體

指導事項，並適度調整計畫目標。 

（五）請補充說明臺中市海岸線41公里在目前的現況及開發的

議題為何，另依海岸管理法之相關規定，對於海岸保護

之相關論述何，請併予補充。 

四、蕭委員再安 

（一）本計畫（草案）土地指導原則僅臚列相關法規，似欠缺

臺中市政府政策引導，及其與計畫目標之關聯，請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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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補充加強論述。 

（二）依據海岸管理法相關規定，一級海岸防護區及保護區由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將階段性

劃設成果納入本計畫；至二級海岸防護區及保護區係地

方政府權責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劃設原則與劃設時程補

充說明。又針對海域範圍，建議應有更積極作為，例如

英國愛爾蘭等均有其海域空間規劃，此雖為中央主管機

關權責，然建議地方政府亦應有所主張。 

（三）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相關資料及目前農地存量，臺灣糧

食自給相較多數國家仍屬偏低情形，故農地不應再變更

轉用，惟可研議允許暫時性設施（例如太陽光電等），

當需要農業使用時可快速恢復農地之使用，提供臺中市

政府參考。 

五、張委員蓓琪 

（一）本計畫（草案）提出八大策略分區，各策略區應有相對

應之國土保育指導原則，建議臺中市政府就各項環境敏

感地區及相關歷史災害補充說明，並就非都市土地、都

市計畫土地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，分別提出指導變更原

則。 

（二）補充資料第3頁（一）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「2.……應配

合修訂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非都市土地使

用管制規則……」，非屬地方政府權責，請臺中市政府

釐清並補充相關應辦理事項。 

六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（一）本計畫（草案）之「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」僅將農發條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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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條規定列為指導原則，惟此規定係針對「農地變更」

作指導，而非農地的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。故建議臺中市

政府應針對農地之使用方式訂定原則。 

（二）有關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項目中之「優良農地」定義，

建議修正為「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以外之農業用地」。 

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臺中市區域計畫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倘涉及

限制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利用時，應依原住民族基

法第21條規定踐行諮商及取得同意機制，是為法律所明

定應踐行之程序，與全國區域計畫法之指導原則無相衝

突之處，爰請臺中市政府確依規定辦理後續相關作業。 

（二）本會已完成原住民族傳統領域之調查作業，並將相關調

查成果公開於本會網站供參照，另「原住民族土地或部

落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公有土地劃設辦法（草案）」之

相關立法作業亦刻正進行中，有關單位倘就原住民族傳

統領域有個案認定之需求，亦得洽本會協助辦理。 

八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（書面意見） 

「海岸及海域議題」：參考「新北市區域計畫政策評估

說明書」徵詢意見「貳、海洋維護面向」之重點 3「公告新

北市海域區管轄範圍，建立海域區容許使用審查機制，規範

未來不得任意使用海域資源。」相關意見參酌修正。 

九、經濟部地質調查所（書面意見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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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資料 
(國土保育議

題)頁次 
內容 建議事項 

P14 表 6-2 第 2 級環境

敏感地區彙整一

覽 
災害敏感 1.地質敏

感區（活動斷層、

山崩與地滑、土石

流) 

請於分布範圍欄位內標題 3.修
正為「3.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

（已公告者）」。 

P21 圖 5 第 2 級環境敏

感地區分布示意

圖（災害類型） 

請依據車籠埔斷層活動斷層地

質敏感區（F0001）範圍劃設。

圖例最後一項請修正為「活動

斷層地質敏感區」。 
本所刻正進行大甲斷層活動斷

層地質敏感區畫定作業，亦請

臺中市政府注意該案劃定訊

息。 
P24 圖 8 第 2級環境敏

感地區分布示意

圖（資源利用敏感

類型） 

圖例第三項請修正為「地下水

補注地質敏感區」。 

十、林務局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自然保留區、自然保護區、野生動物保護區、野生動物

重要棲息環境及國有林事業區、保安林等列屬全國區域

計畫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，其土地使用應遵循文化資產

保存法、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森林法之規定，不宜將該等

區域列為開發區域。 

（二）圖6-2自然保留區位置偏移，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坐落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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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市之面積約277公頃（附圖一、附圖二）。 

（三）圖6-4部分保安林未能顯示於該第1及環境敏感地（資源

利用敏感類型）資訊中，請予以補充。 

（四）本局於104年度執行「重要石虎棲息地保育評析計畫」，

棲地範圍包含臺中市，建議將石虎棲地保育列入發展考

量（附圖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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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一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坐落位置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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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圖二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面積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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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三 「重要石虎棲息地保育評析計畫」之石虎棲地範圍 

十一、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（書面意見） 

（一）查臺中市轄內計有七家灣溪、高美及大肚溪口等3處重

要濕地（國家級），另有1處東勢人工暫定重要濕地，

請配合修正報告書第4-9、6-3、6-10頁內容。 

（二）報告書第6-3及6-10頁，有關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

分區規劃，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係依濕地保育法第15、16

條規定；另報告書第6-10頁，劃設依據係依濕地保育法

規定，請配合修正內容。 

（三）報告書第6-18及6-19頁，非都市土地內重要濕地，變更

指導原則請修正為「屬重要濕地保育利用計畫之核心保

育區、生態復育區之公有土地則檢討劃設或變更為保育

型分區，其餘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或變更為資源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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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區。」 

（四）報告書第6-19頁，「一、重要保育（護）土地之使用與

變更指導原則（二)1.位於法定保護區者，…，森林法

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」，以上內容建議增納「濕地

保育法」。 

十二、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本案於專案小組會議前於105年4月26日邀集各主管機關

召開「行政程序審查」會議，會中業就請各主管機關各

自就其所轄之環境敏感項目檢視確認，並提供意見。 

（二）所謂活動斷層共包含三種意義，其一係由經濟部中央地

質調查所針對「活動斷層位置」之研究調查成果，僅具

研究性質，無法令依據，故非屬全國區域計畫所列環境

敏感地區項目；其二是依照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理

辦法所公告之「活動斷層兩側一定範圍」（全臺目前僅

有車籠埔斷層係依此法公告），屬於全國區域計畫修正

案（草案）內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項目；其三則是由經

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依地質法公告之「地質敏感區（活

動斷層）」，屬於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（草案）內第二

級環境敏感地區項目。至公民團體所建議之未公告斷層

等項目，目前雖尚僅具研究性質，非屬第一級或第二級

環境敏感地區項目，建議臺中市政府應納入規劃參考，

並可於計畫內容適度揭露相關資訊。 

（三）因區域計畫多涉及跨局處議題，以往新北市區域計畫審

查時，多由新北市城鄉局的局長或副局長帶隊參與區委

會審查，故建議臺中市政府邀集一定層級的長官參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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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，較有利政策的說明。 

（四）補充資料之「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」係轉載全國區域計畫

內容，故與全國區域計畫一致；至「各項環境敏感地區

分布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」建議調整名稱為「各項環境

敏感地區分布及相關法令規範」較為妥適。 

（五）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（105年3月草案）尚未經行政院同

意備查，但修正案中之關鍵議題皆經內政部區委會大會

原則同意，目前刻辦理政策環境影響評估，後續將再提

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查，請臺中市政府動態配合

該修正案調整計畫內容。 














